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8號

抗  告  人  南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成達  

相  對  人  楊鎮寧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4年1

2月18日114年度司字第1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自民國110年起即取得抗告人

股份2,500股，達抗告人已發行總股數10%，而抗告人自70年

8月22日設立迄今均未召開股東常會，亦未將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盈餘分派等表冊提請股東常會決議承認，造成股

東對抗告人之實際經營狀況一無所知，損害股東權益甚鉅等

語。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

抗告人自104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所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

形等語。嗣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字第12號裁定（下稱原裁

定）認相對人之聲請一部為有理由，並選派陳學浩會計師為

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0年6月29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

目及財產情形。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未能說明理由或檢附抗告人業務或財

務有何異常之相關事證，自無行使少數股東保護機制而有檢

查抗告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況抗告人公司歷年來

均係由相對人之父親即訴外人○○○負責經營，○○○對於

抗告人之財務、業務狀況已瞭若指掌，相對人僅為名義上之

股東，自無檢查抗告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況股東

常會所應揭露者，僅限於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

或虧損撥補等事項，是若有檢查之必要，亦應以此為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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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

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

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

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

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

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

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

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

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

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

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

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

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

條第1項賦與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

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

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

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

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

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

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

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相對人如具備上開股東身

分，並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亦非濫用權利，恣

意擾亂公司正常營運，即已符合聲請法院選派公司檢查人之

要件，抗告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法院自應准許之。縱使

相對人兼具董事身分，亦得聲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9號研討結果參照）。

四、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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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抗告人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5,000股，相對人自110年6月29日

起為抗告人之股東，已繼續持有相對人股份2,500股超過6個

月，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抗告人提出110年股東名簿及114

年股東名冊等件為證（司卷第75頁至第78頁），堪認相對人

確為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

東，而符合公司法第245條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要件。

　㈡次按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

認；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並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6個月內召開，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170條第1、2項分

別定有明文。而抗告人於相對人提出原審選派檢查人之聲請

後，迄今均未能提出任何召開股東常會之會議紀錄、營業報

告書及財務報表等相關證據，僅能提出其他公司召開會議之

簽到單及照片（司卷第47頁至第49頁），足見相對人稱抗告

人迄今均未依法履行召開股東常會之法定義務乙節，要屬實

在，則相對人因無從透過妥適方式知悉抗告人之財務及營運

狀況，自難苛責其未能說明理由或檢附抗告人業務或財務有

何異常之相關事證，而認其本件聲請並無必要性。抗告人雖

稱相對人之父親○○○歷年來即為抗告人之經營者，故相對

人與○○○應均對抗告人公司之財務狀況知之甚稔，而無聲

請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云云，惟相對人身為抗告人之股東，本

即有行使股東權利之權限，此不因相對人父親是否為抗告人

之經營者而有別，且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170條第1、2項

之規定，本即在保障股東得透過公司定期召開股東常會，以

充分知悉公司之業務、財務狀況，倘股東尚需透過親朋好友

擔任公司要職方能知悉公司之營運狀況，自與該等規定之立

法目的有違，是抗告人此部分所指，並無理由。

　㈢抗告人雖又稱倘認相對人之聲請有理由，其檢查範圍亦應以

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等事項為限云

云，惟抗告人自70年間設立迄今均未召開任何股東常會，足

見其內控機制不佳、監察人監督疑有失能，如檢查項目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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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等事項，難

認股東得以知悉抗告人之實際財產狀況。綜合上情，檢查人

選派制度之目的，在於稽核公司之帳目、財產，抗告人如依

法定程序建立健全之財務制度，當不至於因檢查人之稽核影

響營運，並基於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暨確保股東實

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相對人對於抗告人自110年6月

29日起之業務、財務狀況既有所質疑，並已檢附理由、事證

及說明其必要性，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

請法院選派檢查人，經核並無不合。

　㈣本件業經原審依職權選任陳學浩會計師為檢查人，復審酌其

有會計師學歷（司卷第71頁），對於公司業務、帳目及盈虧

情況應能本於專業知識予以檢查，當能適時維護、保障股東

權益。從而，原審選派陳學浩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抗告人

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亦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抗告人已發行股

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並已檢附事證說明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性，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抗告人

即有容忍檢查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義務。原裁定參酌陳學

浩會計師之學經歷及專長選派其為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

0年6月29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核無違

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王碩禧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再為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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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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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8號
抗  告  人  南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成達  
相  對  人  楊鎮寧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4年12月18日114年度司字第1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自民國110年起即取得抗告人股份2,500股，達抗告人已發行總股數10%，而抗告人自70年8月22日設立迄今均未召開股東常會，亦未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等表冊提請股東常會決議承認，造成股東對抗告人之實際經營狀況一無所知，損害股東權益甚鉅等語。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04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所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嗣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字第1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認相對人之聲請一部為有理由，並選派陳學浩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0年6月29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未能說明理由或檢附抗告人業務或財務有何異常之相關事證，自無行使少數股東保護機制而有檢查抗告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況抗告人公司歷年來均係由相對人之父親即訴外人○○○負責經營，○○○對於抗告人之財務、業務狀況已瞭若指掌，相對人僅為名義上之股東，自無檢查抗告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況股東常會所應揭露者，僅限於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等事項，是若有檢查之必要，亦應以此為限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與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相對人如具備上開股東身分，並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亦非濫用權利，恣意擾亂公司正常營運，即已符合聲請法院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要件，抗告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法院自應准許之。縱使相對人兼具董事身分，亦得聲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9號研討結果參照）。
四、經查：
　㈠抗告人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5,000股，相對人自110年6月29日起為抗告人之股東，已繼續持有相對人股份2,500股超過6個月，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抗告人提出110年股東名簿及114年股東名冊等件為證（司卷第75頁至第78頁），堪認相對人確為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而符合公司法第245條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要件。
　㈡次按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並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17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抗告人於相對人提出原審選派檢查人之聲請後，迄今均未能提出任何召開股東常會之會議紀錄、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等相關證據，僅能提出其他公司召開會議之簽到單及照片（司卷第47頁至第49頁），足見相對人稱抗告人迄今均未依法履行召開股東常會之法定義務乙節，要屬實在，則相對人因無從透過妥適方式知悉抗告人之財務及營運狀況，自難苛責其未能說明理由或檢附抗告人業務或財務有何異常之相關事證，而認其本件聲請並無必要性。抗告人雖稱相對人之父親○○○歷年來即為抗告人之經營者，故相對人與○○○應均對抗告人公司之財務狀況知之甚稔，而無聲請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云云，惟相對人身為抗告人之股東，本即有行使股東權利之權限，此不因相對人父親是否為抗告人之經營者而有別，且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170條第1、2項之規定，本即在保障股東得透過公司定期召開股東常會，以充分知悉公司之業務、財務狀況，倘股東尚需透過親朋好友擔任公司要職方能知悉公司之營運狀況，自與該等規定之立法目的有違，是抗告人此部分所指，並無理由。
　㈢抗告人雖又稱倘認相對人之聲請有理由，其檢查範圍亦應以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等事項為限云云，惟抗告人自70年間設立迄今均未召開任何股東常會，足見其內控機制不佳、監察人監督疑有失能，如檢查項目僅限於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等事項，難認股東得以知悉抗告人之實際財產狀況。綜合上情，檢查人選派制度之目的，在於稽核公司之帳目、財產，抗告人如依法定程序建立健全之財務制度，當不至於因檢查人之稽核影響營運，並基於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暨確保股東實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相對人對於抗告人自110年6月29日起之業務、財務狀況既有所質疑，並已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經核並無不合。
　㈣本件業經原審依職權選任陳學浩會計師為檢查人，復審酌其有會計師學歷（司卷第71頁），對於公司業務、帳目及盈虧情況應能本於專業知識予以檢查，當能適時維護、保障股東權益。從而，原審選派陳學浩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抗告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亦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抗告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並已檢附事證說明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抗告人即有容忍檢查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義務。原裁定參酌陳學浩會計師之學經歷及專長選派其為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0年6月29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王碩禧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再為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8號

抗  告  人  南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成達  

相  對  人  楊鎮寧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4年1

2月18日114年度司字第1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自民國110年起即取得抗告人

    股份2,500股，達抗告人已發行總股數10%，而抗告人自70年

    8月22日設立迄今均未召開股東常會，亦未將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盈餘分派等表冊提請股東常會決議承認，造成股

    東對抗告人之實際經營狀況一無所知，損害股東權益甚鉅等

    語。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

    抗告人自104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所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

    形等語。嗣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字第1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

    ）認相對人之聲請一部為有理由，並選派陳學浩會計師為檢

    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0年6月29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

    及財產情形。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未能說明理由或檢附抗告人業務或財

    務有何異常之相關事證，自無行使少數股東保護機制而有檢

    查抗告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況抗告人公司歷年來

    均係由相對人之父親即訴外人○○○負責經營，○○○對於抗告人

    之財務、業務狀況已瞭若指掌，相對人僅為名義上之股東，

    自無檢查抗告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況股東常會所

    應揭露者，僅限於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

    撥補等事項，是若有檢查之必要，亦應以此為限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

    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

    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

    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

    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

    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

    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

    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

    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

    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

    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

    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

    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

    條第1項賦與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

    ，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

    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

    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

    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

    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

    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

    加以斟酌、衡量。準此，相對人如具備上開股東身分，並檢

    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亦非濫用權利，恣意擾亂公

    司正常營運，即已符合聲請法院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要件，抗

    告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法院自應准許之。縱使相對人兼

    具董事身分，亦得聲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5年法律

    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9號研討結果參照）。

四、經查：

　㈠抗告人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5,000股，相對人自110年6月29日

    起為抗告人之股東，已繼續持有相對人股份2,500股超過6個

    月，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抗告人提出110年股東名簿及114

    年股東名冊等件為證（司卷第75頁至第78頁），堪認相對人

    確為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

    東，而符合公司法第245條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要件。

　㈡次按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

    ；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並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6個月內召開，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170條第1、2項分別

    定有明文。而抗告人於相對人提出原審選派檢查人之聲請後

    ，迄今均未能提出任何召開股東常會之會議紀錄、營業報告

    書及財務報表等相關證據，僅能提出其他公司召開會議之簽

    到單及照片（司卷第47頁至第49頁），足見相對人稱抗告人

    迄今均未依法履行召開股東常會之法定義務乙節，要屬實在

    ，則相對人因無從透過妥適方式知悉抗告人之財務及營運狀

    況，自難苛責其未能說明理由或檢附抗告人業務或財務有何

    異常之相關事證，而認其本件聲請並無必要性。抗告人雖稱

    相對人之父親○○○歷年來即為抗告人之經營者，故相對人與○

    ○○應均對抗告人公司之財務狀況知之甚稔，而無聲請選派檢

    查人之必要云云，惟相對人身為抗告人之股東，本即有行使

    股東權利之權限，此不因相對人父親是否為抗告人之經營者

    而有別，且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170條第1、2項之規定，

    本即在保障股東得透過公司定期召開股東常會，以充分知悉

    公司之業務、財務狀況，倘股東尚需透過親朋好友擔任公司

    要職方能知悉公司之營運狀況，自與該等規定之立法目的有

    違，是抗告人此部分所指，並無理由。

　㈢抗告人雖又稱倘認相對人之聲請有理由，其檢查範圍亦應以

    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等事項為限云

    云，惟抗告人自70年間設立迄今均未召開任何股東常會，足

    見其內控機制不佳、監察人監督疑有失能，如檢查項目僅限

    於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等事項，難

    認股東得以知悉抗告人之實際財產狀況。綜合上情，檢查人

    選派制度之目的，在於稽核公司之帳目、財產，抗告人如依

    法定程序建立健全之財務制度，當不至於因檢查人之稽核影

    響營運，並基於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暨確保股東實

    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相對人對於抗告人自110年6月

    29日起之業務、財務狀況既有所質疑，並已檢附理由、事證

    及說明其必要性，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

    請法院選派檢查人，經核並無不合。

　㈣本件業經原審依職權選任陳學浩會計師為檢查人，復審酌其

    有會計師學歷（司卷第71頁），對於公司業務、帳目及盈虧

    情況應能本於專業知識予以檢查，當能適時維護、保障股東

    權益。從而，原審選派陳學浩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抗告人

    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亦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抗告人已發行股

    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並已檢附事證說明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性，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抗告人

    即有容忍檢查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義務。原裁定參酌陳學

    浩會計師之學經歷及專長選派其為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

    0年6月29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核無違誤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王碩禧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再為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8號

抗  告  人  南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成達  

相  對  人  楊鎮寧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4年12月18日114年度司字第1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自民國110年起即取得抗告人股份2,500股，達抗告人已發行總股數10%，而抗告人自70年8月22日設立迄今均未召開股東常會，亦未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等表冊提請股東常會決議承認，造成股東對抗告人之實際經營狀況一無所知，損害股東權益甚鉅等語。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04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所有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嗣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字第1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認相對人之聲請一部為有理由，並選派陳學浩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0年6月29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未能說明理由或檢附抗告人業務或財務有何異常之相關事證，自無行使少數股東保護機制而有檢查抗告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況抗告人公司歷年來均係由相對人之父親即訴外人○○○負責經營，○○○對於抗告人之財務、業務狀況已瞭若指掌，相對人僅為名義上之股東，自無檢查抗告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況股東常會所應揭露者，僅限於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等事項，是若有檢查之必要，亦應以此為限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與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相對人如具備上開股東身分，並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亦非濫用權利，恣意擾亂公司正常營運，即已符合聲請法院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要件，抗告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法院自應准許之。縱使相對人兼具董事身分，亦得聲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9號研討結果參照）。

四、經查：

　㈠抗告人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5,000股，相對人自110年6月29日起為抗告人之股東，已繼續持有相對人股份2,500股超過6個月，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抗告人提出110年股東名簿及114年股東名冊等件為證（司卷第75頁至第78頁），堪認相對人確為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而符合公司法第245條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要件。

　㈡次按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並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17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抗告人於相對人提出原審選派檢查人之聲請後，迄今均未能提出任何召開股東常會之會議紀錄、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等相關證據，僅能提出其他公司召開會議之簽到單及照片（司卷第47頁至第49頁），足見相對人稱抗告人迄今均未依法履行召開股東常會之法定義務乙節，要屬實在，則相對人因無從透過妥適方式知悉抗告人之財務及營運狀況，自難苛責其未能說明理由或檢附抗告人業務或財務有何異常之相關事證，而認其本件聲請並無必要性。抗告人雖稱相對人之父親○○○歷年來即為抗告人之經營者，故相對人與○○○應均對抗告人公司之財務狀況知之甚稔，而無聲請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云云，惟相對人身為抗告人之股東，本即有行使股東權利之權限，此不因相對人父親是否為抗告人之經營者而有別，且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170條第1、2項之規定，本即在保障股東得透過公司定期召開股東常會，以充分知悉公司之業務、財務狀況，倘股東尚需透過親朋好友擔任公司要職方能知悉公司之營運狀況，自與該等規定之立法目的有違，是抗告人此部分所指，並無理由。

　㈢抗告人雖又稱倘認相對人之聲請有理由，其檢查範圍亦應以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等事項為限云云，惟抗告人自70年間設立迄今均未召開任何股東常會，足見其內控機制不佳、監察人監督疑有失能，如檢查項目僅限於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等事項，難認股東得以知悉抗告人之實際財產狀況。綜合上情，檢查人選派制度之目的，在於稽核公司之帳目、財產，抗告人如依法定程序建立健全之財務制度，當不至於因檢查人之稽核影響營運，並基於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暨確保股東實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相對人對於抗告人自110年6月29日起之業務、財務狀況既有所質疑，並已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經核並無不合。

　㈣本件業經原審依職權選任陳學浩會計師為檢查人，復審酌其有會計師學歷（司卷第71頁），對於公司業務、帳目及盈虧情況應能本於專業知識予以檢查，當能適時維護、保障股東權益。從而，原審選派陳學浩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抗告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亦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抗告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並已檢附事證說明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抗告人即有容忍檢查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義務。原裁定參酌陳學浩會計師之學經歷及專長選派其為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10年6月29日起至檢查日止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王碩禧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再為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